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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 

第 16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95 年 12 月 12 日(星期二)上午 9 時 3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署 10 樓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張主任委員國龍               紀錄：吳雅婷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 出席委員：張副主任委員子敬、黃委員萬居、 

陳委員昭義(楊伯耕副組長代)、陳委員俊士(翁震炘科長代)、 

於委員幼華、吳委員先琪、盧委員至人、周委員楚洋、 

賈委員儀平、施委員信民、顧 洋委員、李委員謀偉、 

邱委員弘毅、林委員意楨、葉委員琮裕、蘇委員銘千、 

柯委員淳涵 

請假委員：周委員新懷、于委員樹偉、吳委員焜裕、蘇委員慧貞、 

范委員致豪 

列席人員：會計室蕭家旗主任 

土污基管會沈一夫副執行秘書、方淑慧簡任技正、 

     楊鎧行組長、何建仁組長、洪淑幸科長、 

     黃世昌、蘇建文、黃舒平、黃伊薇、 

     盧智芬 

五、 宣讀第 14 次委員會議紀錄：無錯誤，確定。 

六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第 15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處理情形報告 

結論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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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92 年迄今代為支應農地污染改善經費求償情形報告 

結論：洽悉，農地污染預防請環保署協調農委會、經濟部等相關

單位，就結構性問題研商。 

 

(三) 第 15 次委員會議吳先琪委員所提「將開放土石採取之農牧用地公

告為控制場址」後續處理情形報告 

結論：洽悉，請環保署土污基管會持續協助經濟部與農委會建立

嚴格之回填制度，包括回填物來源、回填方式、監督機制

與回填物標準。 

 

(四) 「中油高雄市苓雅寮儲運所(特貿二南)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

估結果」報告 

結論：洽悉，本場址請依法公告為土壤污染整治場址。 

 

七、 臨時提案： 

建請環保署試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檢舉獎金發放制度(如附件) 

結論：本案請環保署土污基管會與管考處進行研商，檢討「獎勵

民眾舉發污染案件實施要點」提高獎金額度，後續再向委

員會報告處理進度。 

 

八、 散會：上午 11 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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臨時提案：建請環保署試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檢舉獎金發放制度乙案，

提請 討論。 

提案人：柯淳涵、賈儀平、葉琮裕、范致豪 

目的： 

一、 為獎勵人民舉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重大事件，避免發生嚴重危

害環境事件，保障國民健康。 

二、 促使環保署依民眾提供事證，儘早獲知非法排放行為並查獲污

染行為人。 

三、 避免因全面性調查及人力經驗不足而造成人力財力浪費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具不易察覺及長年累積之特性，一旦發現土

壤及地下水遭受污染，其整治工作將曠日費時，即便花費龐大

經費及人力，仍不一定能將環境回復至未污染前之狀態。 

二、 查環保署土污基管會（以下簡稱土基會）辦理各類別土壤及地

下水污染調查工作，發現具實務執行困難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

影響程度涉及時空延續、介質種類特性、民眾權益及整治效益

成本等因素，其複雜程度高於一般空氣、地表水及廢棄物問

題。以土基會 93 年辦理「全國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

調查計畫」為例，該計畫經費約 1,500 萬元，對 15 家廢棄工廠

進行查證，查證時間約一年半，查證結果發現 5 家廢棄工廠的

土壤及地下水已遭受污染且程度超過管制標準；換言之，欲查

證 1 處場址達土壤或地下水管制標準約需經費 300 萬元，而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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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知情民眾直接檢舉，明確知曉污染地點，則設立一檢測井約

需經費 15 萬，明顯具經濟效益性。 

三、 土污法第 6 條明定：「民眾發現土壤或地下水有污染之虞時，

得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檢舉」。另為獎勵人民愛護環境舉發污染

源，避免發生嚴重危害環境事件，保障國民健康，環保署亦訂

定了「獎勵民眾舉發污染案件實施要點」。依環保署公害陳情

網路受理系統統計，該獎勵誘因措施近三年來（93 年至 95 年 5

月）民眾檢舉案件核發件數超過 100 件，所核發獎金約新台幣

515 萬元，除鼓勵受獎人見義勇為，主動積極協助政府消除公

害污染外，對於社會公益，或對環境教育均有正面宣導效果。 

四、 為使土基會儘早獲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事，確保土壤及地下

水無污染之虞，避免污染擴大，若由主管機關進行全面性土壤

及地下水污染調查，猶如大海撈針，較不符經濟效益，再加上

多數地方環保單位辦理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，普遍人力不

足或經驗缺乏，容易造成財力浪費。建請土基會試辦土壤及地

下水污染檢舉獎金發放制度，鼓勵由知情民眾直接檢舉非法排

放情事，旨在節省資源、精確獲知污染場址、保護深層地下

水、維護社會公平制度等，其制度內容簡要說明如后： 

（一） 給獎標準：符合以下 3 項規定者，始發予檢舉民眾檢舉

獎金。 

１、檢舉人依「公害糾紛處理法」、「獎勵民眾舉發污染案

件實施要點」等相關規定，具名列舉事業機構等因非法

排放而有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虞等相關事證，環保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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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獲檢舉事件後，經查證確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實，

則依土污法第 13 條進行應變必要措施。 

２、該檢舉場址經行政程序公告為整治場址，且非屬舊有案

例者。 

３、環保署係依檢舉人證詞及所提供線索而查獲污染行為

人，且污染行為人經行政程序確認無誤者；若污染行為

人不服提起告訴，則檢舉人應配合作證至行政訴訟判決

確認污染行為人為止。 

（二） 獎金額度：每一場址發放 100 萬元檢舉獎金，以茲獎勵

檢舉人。 

（三） 獎金發放時機：經檢舉人指證或作證，確認污染行為

人，且污染行為人不再進行任何上訴行為並開始擔負相

關責任時。 

（四） 經費來源：依土污法第 22 條第 2 項土污整治基金用途第

4 款：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有關土壤或地下水污染

整治之費用」，及第七章罰則中提及因污染行為人或污

染土地關係人違反土污法相關規定，向污染行為人等求

償及罰款等規定；本案擬經土污基金委員會同意後，由

土污基金先行提撥，後續由環保署向污染行為人或污染

土地關係人求償，其求償金額用以檢舉獎金用途。 

五、 相關公害陳情規定依公害糾紛處理法、獎勵民眾舉發污染案件

實施要點、及環境保護機關處理民眾陳情案件保密要點等法令

規章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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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 綜上，本制度對主管機關而言，可節省整治基金，減少人力物

力浪費；對民眾而言，具檢舉獎金誘因。且場址經檢舉確有污

染後而進行污染查證移除，對整體自然環境而言更具外部經濟

效益。 


